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济南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文件 
 
 

济发改信用〔2020〕55号 

 
 

关于印发《济南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

推动中国（山东）自由贸易试验区济南片区 

信用体系建设措施十条》的通知 
   

机关各处室、各直属单位: 

现将《济南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推动中国（山东）自由贸易

试验区济南片区信用体系建设措施十条》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贯

彻落实。 

 

 

 

济南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

2020 年 2月 14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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济南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

推动中国（山东）自由贸易试验区济南片区 

信用体系建设措施十条 
  

为推进中国（山东）自由贸易试验区济南片区（以下简称“济

南片区”）信用体系建设，创新社会治理方式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，

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，特制定以下措施： 

一、建立济南片区信用信息数据库 

重点归集行政审批、市场监管、海关认证、项目管理、招标

投标、司法判决、资质认定、行业评价、评先评优等领域的信用

信息，建立济南片区市场主体信用记录和信用档案，推动实现政

府部门与征信机构、金融机构、行业协会组织的信息共享。 

二、建设济南片区信用综合服务平台 

依法依规提供市场主体信用记录和信用档案、“红黑名单”、

重点关注名单、行政许可和行政处罚信息、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抽

查结果等信用信息查询服务，并根据市场主体和公众需要，提供

各类定制化信用服务。 

三、探索建立信用信息自愿注册机制 

鼓励市场主体在济南片区信用综合服务平台上自愿注册资

质证照、市场经营、合同履约、社会公益等信用信息，并对信息

真实性公开作出信用承诺，授权网站对相关信息进行整合、共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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与应用。经验证的自愿注册信息可作为开展信用评价和生成信用

报告的重要依据。 

四、编制济南片区信用应用事项清单 

明确信用信息和信用产品应用的重点领域和具体事项，重点

在政府采购、招标投标、行政审批、市场准入、资质认定、资金

扶持等事项中推广使用信用报告。 

五、建立信用承诺监管归集机制 

牵头推动行政审批、市场监管、国土规划、城乡建设、环境

保护、医疗卫生、应急管理等有关部门，将市场主体做出的信用

承诺事项及履约守诺情况，及时共享至市公共信用信息平台，并

纳入相关主体的信用记录和信用档案。 

六、全面推进信用分级分类监管 

牵头推动各行业、各领域主管或监管部门在充分掌握信用信

息、综合研判信用状况的基础上，对监管对象进行分级分类，并

根据信用等级高低采取差异化的监管措施。 

七、探索开展公共信用综合评价 

依法依规整合各类信用信息，对市场主体开展全覆盖、标准

化、公益性的公共信用综合评价，定期将评价结果推送至相关政

府部门、金融机构参考使用。 

八、完善守信联合激励和失信联合惩戒机制 

牵头推动各部门落实国家各部委已出台的联合奖惩合作备

忘录，制定出台联合奖惩措施实施细则，建立完善发起响应、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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息推送、执行反馈协同工作机制，打造“守信者一路畅通，失信

者处处受限”的联合奖惩大格局。 

九、建立诚信企业“信易贷”绿色通道 

依托全国中小企业融资综合信用服务平台，运用行业信用评

价和公共信用综合评价结果，会同市有关部门出台配套支持措施，

与金融机构建立长期合作机制，帮助济南片区诚信企业高效率、

低成本获得信贷。 

十、健全完善信用修复机制 

牵头推动市有关部门制定信用修复细则，规范信用修复流

程。修复完成后，有关部门要按程序及时停止公示其失信记录，

并将信用修复信息推送至市公共信用信息平台，纳入市场主体信

用档案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济南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办公室            2020 年 2月 14日印发  


